
海安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2•18”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
2024年2月18日2时8分8秒，位于南通海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熔炼分部一车间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878.32万元。
经调查认定，南通海安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2•18”较大爆炸事故是一起因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缺位，风险管控措施失效，铸造设备定位螺杆缺失，浇铸模盘维护更新不及时，浇铸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3015]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6983]（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位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防路29号，法定代表人周福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621677618208F，由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投资兴建，公司现有员工1212人，厂区占地面积568亩，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该企业主要开展铝加工（深井铸造），主要工序为熔铸、挤压、盘拉、深加工，主要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铜铝合金材料、散热管、铝合金异型材、汽车零部件及其材料、铝合金煅铸件（不含国家限制级禁止类项目）。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一般项目为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21385]（二）事故发生经过
2月18日1时58分，熔炼一车间甲班炉后岗位完成2#铸造机铸造前准备工作，班长王X平取来控制台旁边的一根金属棒放在铸造井旁；1时59分26秒，王X平违规将金属棒从铸造井西南角插入模盘和引锭盘缝隙中；2时4分22秒，炉前班长许X来到2#铸造井旁除气箱附近进行观察；2时6分54秒，炉后操作工陆X益和王X平开始拔出模盘的中间堵包，用工具辅助铝液充满模盘；2时7分24秒陆X益单人骑在金属棒上面，准备辅助分离模盘和引锭盘；2时7分34秒，炉后操作工吴X林在铸造井旁操作平台启动铸造机；2时7分36秒，王X平和陆国益一起往下撬动金属棒；2时7分44秒，王X平跑进控制室查看控制主机；2时8分8秒，王X平走出控制室，陆X益仍持续撬压金属棒，爆炸发生。
[bookmark: _Toc18912]（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5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878.32万元。
[bookmark: _Toc24263]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9978]熔炼一车间2#铸造机未按设计要求安装液压平台与引锭盘之间的定位螺杆，开始铸造时，液压平台向下行走一段距离，引锭盘因与模盘粘连而未能同步下行，作业人员违规操作，使用金属棒插入模盘与引锭盘之间撬动辅助分离，在重力和金属棒撬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引锭盘瞬间与模盘脱离，快速掉落至液压平台上，模盘内大量铝液泄漏进入深井，遇水发生剧烈物理爆炸和化学爆炸。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56000019][bookmark: _Toc20309][bookmark: _Toc9610][bookmark: _Toc256000020]（一）亚太公司
[bookmark: _Toc25838][bookmark: _Toc30977]   1.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重效益轻安全，安全生产全面检查不深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不健全，安全管理人员数量配备不足，未按规定配备安全总监。未组织制定模盘、引锭柱等生产设备的更换作业操作规程。
2.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不力。企业对辨识出的“铝液浇铸过程中存在泄漏”的较大风险所制定的管控措施不具有针对性，未排查发现并及时消除用于固定引锭盘和液压平台托盘的定位螺杆缺失产生的安全风险和隐患。未组织对6064S产品铸造工艺流程、材料特性进行风险辨识。
3.未深入细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整治。企业组织开展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将铝加工（深井铸造）涉及的重点设备、重点工艺、重点环节等作为重点内容开展专项检查或深度检查，未及时消除铸造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模盘与引锭盘无法分离的隐患。
4.安全生产管控措施缺失。企业生产管理人员未及时消除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间的定位螺杆缺失存在的事故隐患；铝棒浇铸过程中发生模盘与引锭盘无法分离情况时，未制止纠正员工长期违规采用金属棒撬动辅助分离的操作；安全管理人员未采取有效手段动态监控作业场所、铸造设备、铸造人员，未发现铸造过程中经常使用撬棒辅助分离的违规行为。
5.未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等教育培训不够深入，从业人员未熟练掌握岗位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未能识别铸造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对铝加工（深井铸造）行业风险、事故警示案例教育不足，员工安全防范意识淡薄，对铸造岗位的高风险性和爆炸后果的严重性缺乏认知；企业组织开展6064S产品铸造生产，未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二）有关监管部门
1.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
未有效指导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对亚太公司安全监管工作；压实亚太公司落实主体责任不扎实不紧密；督促亚太公司开展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对亚太公司辨识出的“铝液浇铸过程中存在泄漏”较大风险与制定的管控措施不具有针对性问题失管。
2.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
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认真，检查督促亚太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实不细；未有效督促亚太公司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3.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洋蛮河办事处
未认真落实属地对亚太公司的安全管理责任；督促亚太公司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未发现亚太公司辨识出的“铝液浇铸过程中存在泄漏”较大风险所制定的管控措施不具有针对性的问题。
4.海安市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1000][bookmark: _Toc21369][bookmark: _Toc256000021]指导督促亚太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督促亚太公司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对亚太公司辨识出的“铝液浇铸过程中存在泄漏”较大风险所制定的管控措施不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失管。
（三）地方党委政府
1.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不到位，对经发局、安监局、洋蛮河办事处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存在问题失管失察；对亚太公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力。
2.海安市人民政府
督促指导地方和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还欠实，对市应急管理局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日常管理和督促整改还欠缺。
5、 [bookmark: _Toc657]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56000023][bookmark: _Toc29682][bookmark: _Toc1024]（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王X平，亚太公司熔炼一车间甲班班长。安全意识淡薄，对岗位安全风险认识不足，违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经死亡，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2.陆X益，亚太公司熔炼一车间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岗位安全风险认识不足，违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经死亡，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8061][bookmark: _Toc13553]（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1.王X安，亚太公司熔炼一车间主管。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明知工人违章作业存在事故隐患的前提下，放任不管，未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未排查发现并及时消除用于固定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的定位螺杆缺失产生的安全风险；发现使用D149-2模盘铸造时存在模盘和引锭盘不能正常分离的情况，未引起足够重视并予以解决。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周X群，亚太公司熔炼部经理。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明知工人违规作业存在事故隐患的前提下，放任不管，未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未组织排查发现并及时消除用于固定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的定位螺杆缺失产生的安全风险；发现使用D149-2模盘铸造时存在模盘和引锭盘不能正常分离的情况，未引起足够重视并予以解决。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王X进，亚太公司专职安全员。履职不到位，对其负责的熔炼一车间安全管理不认真，未发现工人长期违规作业现象；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能辨识出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的定位螺杆取消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王X林，亚太公司安环部部长。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明知工人违规作业存在事故隐患的前提下，未及时制止，致使员工长期违规作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未能辨识出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的定位螺杆取消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bookmark: _Toc256000026]5.浦X英，亚太公司总经理。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能有效督促、检查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总监，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bookmark: _Toc30141][bookmark: _Toc1999]（三）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6928][bookmark: _Toc13160][bookmark: _Toc256000027]经与省纪委监委相关部门会商，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和建议追责问责人员名单，已移交南通市纪委监委。由南通市纪委监委提出对拟追责问责人员的处理处置、问责建议。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
1.朱X秋，亚太公司副总经理。未认真履行职责，未组织制定模盘、引锭柱等生产设备的更换作业操作规程；对模盘、引锭柱开展维护保养监督管理不力；组织对模盘、引锭柱等生产设备开展风险辨识不力，未组织排查发现并及时消除用于固定引锭盘和液压系统托盘的定位螺杆缺失产生的安全风险，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2.周X海，亚太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安全管理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由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2676][bookmark: _Toc11662]（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
亚太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不力；未深入细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整治；安全生产管理控制措施缺失；未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bookmark: _Toc256000028]建议由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3453][bookmark: _Toc9422]（六）其他处理建议
责成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洋蛮河办事处向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作出书面检查；责成海安市应急管理局、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向海安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责成海安市政府向南通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6、 [bookmark: _Toc31009]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21530]（一）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海安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认真落实《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对照2024年度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清单，细化责任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深入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本地区安全发展的瓶颈难题，全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bookmark: _Toc12803]（二）激发内生动力，压实主体责任。亚太公司等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加强生产安全管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健全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细化重点工艺、重点部位、重点岗位、重点设备等检查内容，突出检查铸造环节生产管理，全流程抽查不同班组作业情况。安全管理人员要严查作业现场“三违”问题，集中整治“一员多岗、计件工资、便利操作”等过度追逐生产效益的行为。企业要加强设备设施报废管理，对使用年限较长、磨损较多导致生产不顺的及时下线维修，杜绝带病运行；加强工艺安全管理，优化、评估铸造工艺与设备匹配性，加强试制研究，工艺成熟稳定后再量产；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奖励员工举报重大隐患，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企业安全文化。
[bookmark: _Toc32510]（三）加强协调联动，形成监管合力。海安市要厘清海安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安监局之间的安全监管职责，健全联动机制，强化沟通协调。要认真研判铝加工（深井铸造）等重点企业安全风险，狠抓高速发展或短期市场明显好转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督促企业遵章守纪抓生产。要指导企业深入排查整治重大安全隐患，依法查处不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不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等违法行为。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强监管执法，对片面追逐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擅自改变正常生产工艺程序，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实施停产停业整顿。
[bookmark: _Toc2648]（四）坚持问题导向，开展专项整治。各地尤其是南通市要认真贯彻《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深化开展铝加工（深井铸造）专项治理。要督促企业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排查整治，不符合“铝7条”要求的设备设施和装置必须停止使用；加强铸造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和工艺操作规程，保证设施设备完整性，不得随意变更原有设计，全面排查整治取消液压顶板与引锭盘之间定位螺栓等硬连接行为；保持浇铸工艺参数稳定性，未经论证不得调整；严格控制熔铸车间现场人数，铸造区域独立设置或采取可靠的硬隔离措施，推进熔铸车间采用泄爆轻质屋顶。
[bookmark: _Toc24090]（五）深化警示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各地尤其是南通市要组织辖区铝加工（深井铸造）等重点企业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切实认清水冷铸造铝棒工艺装备水平参差不齐、铸造环节安全风险居高不下的客观现状，既要查找装备工艺物料环境存在的问题，也要解决事故暴露出的关键人员安全意识和能力水平问题，更要对企业历史“拉漏”等质量安全事件回头看。要充分发挥事故查处对加强和改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警示和促进作用，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装备，推动企业使用倾动式熔炼炉代替固定式熔炼炉，液压式提升装置替代钢丝绳卷扬系统等设备更新；督促指导企业加快“智转数改”，引进真空铸造、自动化铸造装备技术，完善监测报警联锁措施，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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